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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兩年一度在澳門舉行的國際青年舞蹈節，已經成為一項矚目的盛事。透過舉辦此項活動，為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青年舞蹈愛好者提供一個互相建立友誼、進行文化交流以及

多元舞蹈展現的平台。在過去成功舉行的基礎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將於 

2018年繼續舉辦國際青年舞蹈節。 

 

舉行日期 

2018年 7月 20日至 26日 

 

報名 

1. 年齡限制 

所有台上演出者的年齡必須介乎 15 至 29歲（1989年至 2003年出生） 

 
2. 人數 

舞蹈團人數上限為 25人（其中隨團工作人員最多 5人） 

 

3. 截止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7年 10月 31日（星期二） 

 

4. 報名方式 

通過網上報名。於截止報名日或之前，登入 www.dsej.gov.mo國際青年舞蹈節專頁，填妥

資料獲取啓用碼，並以啓用碼登入報名*。 

*填妥及上載所需資料後，將收到成功報名的確認電郵，並直接進入甄選程序。 

 

甄選 

5. 為使演出的舞蹈能更多元化，主辦單位有權選擇合適的隊伍參加舞蹈節。 

 

6. 確定邀請函 

一般情況下，確定邀請函於 2018年 1月開始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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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7. 主辦單位將安排各舞蹈團參與室內演出、戶外演出及巡遊演出。具體要求如下： 

7.1 室內演出舞蹈（夜間）：演出時間不多於 8分鐘； 

7.2 戶外演出舞蹈（傍晚）：演出時間不多於 5分鐘； 

7.3 巡遊演出舞蹈（傍晚）：整個巡遊活動約 1.5 小時，當中有 2 至 3 個演出點，每個演

出點時間不多於 2分鐘。 

 

8. 服飾 

正式表演時，舞蹈員須穿着演出服裝；若主辦單位認為舞蹈團演出服裝涉及政治元素或未

能配合活動之安排，主辦單位有權限制舞蹈團正式演出時使用該服裝，並不需提前通知。 

 

9. 佈景及道具 

所有參加的舞蹈團均須自行準備各項演出的佈景及道具；若主辦單位認為舞蹈團所使用之

佈景或道具，涉及政治元素或未能配合活動之安排，主辦單位將有權限制舞蹈團正式演出

時使用有關佈景及道具，並不需提前通知。 

 

配套活動 

為達至“互相建立友誼、進行青年交流”的目的，主辦單位將安排各獲邀請參與國際青年舞蹈

節的本地隊伍參與以下活動： 

10. 藝能展現工作坊 

主辦單位將在舞蹈節期間提供場地予各非本地舞蹈團主持“藝能展現工作坊”，從而提供

互相學習、切磋及互展所長的機會； 

10.1 時間：2小時 

10.2 對象：參加舞蹈節的舞蹈員 

 

11. 文化體驗 

主辦單位將安排本地隊伍陪同各非本地隊伍遊覽本澳文化景點，以體現地主之誼及加強本

地青年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之間的溝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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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提供 

12. 保險 

教育暨青年局僅承擔各舞蹈團成員在參加主辦單位所安排之活動期間，因意外事故而引致

的醫療保險費用。舞蹈團可因應需要，自行購買額外的保險。 

 

13. 津貼 

參與演出的舞蹈團將獲發澳門幣 8,000元的津貼。 

 

舞蹈團須遵守事項 

14. 應按所編訂的節目安排演出，不得增刪或改變。 

15. 所有參加者必須出席由主辦單位所安排的相關活動。 

16. 應配合主辦單位工作人員的指示及安排。 

17. 參與所有活動必須準時，不得遲到或早退。 

18. 在舞蹈節舉行期間不應組織任何公開的政治或宗教活動。 

19. 應互相配合共同辦好舞蹈節，以收成功之效。 

 

教育暨青年局權利 

20. 錄影、攝影所有舞蹈團的表演和相關活動，及公開有關資料。 

21. 按需要取消或更改活動日程及節目。 

22. 保留對國際青年舞蹈節所有事項之最終決定權及章程條文之解釋權。 

 

聯絡及查詢 

網    頁： http://www.dsej.gov.mo 

電子郵箱：  idfestival@dsej.gov.mo 
聯 絡 人：  黃小姐、曹先生 
查詢電話： 8394 0028、8394 0025 
圖文傳真：  2870 1387 
通訊地址： 澳門 

約翰四世大馬路 7至 9號一樓 

教育暨青年局 

 

   


